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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900         证券简称：莱绅通灵       公告编号：2021-012 

莱绅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关系解除 

 本次权益变动未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莱绅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陆续收到股东马峻、

蔄毅泽（以下合并简称“马峻（蔄毅泽）”）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的《股东马峻、

蔄毅泽关于和沈东军不再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的告知函》（以下简称“告知函”）、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声明》（马峭）、《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马峻（蔄

毅泽）和沈东军是否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的法律意见书》，马峻（蔄毅泽）认为，

依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四款等规定，其与沈东军已不再构

成一致行动关系，其相关理由如下： 

（1）2019年 11 月 20日，马峭向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详

情请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涉及诉讼的公告》；马峭于 2021 年 4 月 17

日出具《声明》证明夫妻关系确已破裂。 

（2）马峻（蔄毅泽）与沈东军在公司发展和经营方面存在重大分歧，并对

公司相关董事会的部分议案发表了不同的表决意见，详情请见公司披露的《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和《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1 年 4月 21 日，公司收到沈东军发送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综上，马峻（蔄毅泽）与沈东军一致同意：双方后续在涉及公司决策（包括

但不限于在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提案权、提名权等）方面将不再存在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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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马峻（蔄毅泽）与沈东军将各自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依照自己的意愿独立发表意见和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解除

一致行动关系后，马峻（蔄毅泽）、沈东军任何一方均不再与南京传世美璟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世美璟”）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二、 本次解除一致行动前后相关股东持股情况 

1、 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前相关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沈东军 106,085,800 31.16% 

马峻 85,575,000 25.13% 

蔄毅泽 18,900,000 5.55% 

传世美璟 7,428,400 2.18% 

合计 217,989,200 64.03% 

沈东军系马峻妹夫，马峻和蔄毅泽为夫妻关系；传世美璟系沈东军（持股比

例为 37.30%）、马峻（持股比例为 37.30%）共同控制的公司。 

2、 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后相关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沈东军 106,085,800 31.16% 

马峻（蔄毅泽） 

马峻 85,575,000 25.13% 

蔄毅泽 18,900,000 5.55% 

小计 104,475,000 30.69% 

传世美璟 7,428,400 2.18% 

本次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马峻和蔄毅泽仍为一致行动人；传世美璟不再与

与沈东军或马峻任何一方为一致行动人。 

三、 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将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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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控制关系图 

 

2、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制关系图 

 

3、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认定的相关规定 

根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的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

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

但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

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

公司控制权：（一）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二）投资者可

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三）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

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四）投资者依其可实际

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五）中

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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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市规则》17.1 的规定，……（六）控股股东：指其持有的股份占公

司股本总额 50%以上的股东；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 50%，但依其持有的

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七）实际

控制人：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

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首发问答》问题 10，关于实际控制人的认定，发行人及中介机构应如何把

握？ 答（1）实际控制人是拥有公司控制权的主体。在确定公司控制权归属时， 

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企业的实际情况，以发行人自身的认定为主，由

发行人股东予以确认。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应通过对公司章程、协议或其他安

排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股东出席会议情况、表决过程、审议结果、董事提名和

任命等）、董事会（重大决策的提议和表决过程等）、监事会及发行人经营管理的

实际运作情况的核查对实际控制人认定发表明确意见；发行人股权较为分散但存

在单一股东控制比例达到 30%的情形的，若无相反的证据，原则上应将该股东认

定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4、 公司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截至 2020年 9 月 30日，公司总股本为 34,047.38万股，公司前十大股东持

股比例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沈东军 106,085,800 31.16% 

2 马峻 85,575,000 25.13% 

3 EUROSTARDIAMONDSINTERNATIONALS.A. 24,705,940 7.26% 

4 蔄毅泽 18,900,000 5.55% 

5 EURODIAMOND（HK）LIMITED 12,352,900 3.63% 

6 南京传世美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428,400 2.18% 

7 郭文叁 1,100,000 0.32% 

8 艾照全 1,064,481 0.31% 

9 曹远宏 1,037,340 0.30% 

10 赵玉敏 968,800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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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本公告日，沈东军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直接持有公司 106,085,800 股

股票，持股比例为 31.16%，属于《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第（二）（四）款

“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以及“投资者依其可实际

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

沈东军作为莱绅通灵的创始人之一，自 2011 年以来，一直担任公司董事长和总

裁，对莱绅通灵的重大经营决策能够产生重大影响。 

综上，马峻（蔄毅泽）、沈东军不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后，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由沈东军、马峻（蔄毅泽）变更为沈东军。股东马峻（蔄毅泽）表示，

在双方[沈东军、马峻(蔄毅泽）]股份不发生变动的情况下，对此无异议。 

沈东军、马峻（蔄毅泽）不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的变更不涉及股东的股份的变更，故本次公司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沈东军、马峻（蔄毅泽）已与本公告同

日披露了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司常年法律顾问上海市海华永泰（南京）律师事务

所已就本次权益变动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莱绅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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